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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市民向12315热线举报，位于日
新街亿彩购物中心二楼的御龙荟海鲜姿造美
学餐厅（天一店）有鳄鱼肉出售，质疑其合法
性。2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看到3条活鳄鱼
被关在笼子里，放在店门口展示，吸引顾客。

店门口：3条鳄鱼做广告招徕客户

2 日上午 10点，记
者来到御龙荟海鲜姿造
美学餐厅（天一店）。一
到店门口，就看到白色
的笼子里，关着几条黑
乎乎的家伙，这些是海
鲜餐厅正在售卖的鳄
鱼。

记者靠近笼子，里
头3条长约1米的鳄鱼
正趴在笼子内，每条鳄
鱼嘴巴上已经被胶带缠
住，笼子上方也有店家
的提示：鳄鱼危险，请勿
靠近。

由于是上午，购物
中心内的市民并不多，

偶尔有人路过，都被笼子里的鳄鱼所吸引，驻
足观看。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有些市民
觉得挺新奇，还有市民提出疑惑：鳄鱼不是国
家保护动物吗？公开上市销售是否合法？

店长表示：有合法售卖手续

该餐厅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鳄鱼是
我们从广东的养殖场进来的，具体种类不太清
楚，但已经办理了相应的售卖手续。前几日，
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也来现场查看
过了。当天下午，我们老板把相关证明文书传
给了海曙区市场监管局。现在把鳄鱼放在门
口，主要是起宣传作用。”

记者随后从海曙区市场监管局月湖市场
监管所了解到，他们已经查验过该海鲜门店的
相关文件，确实是从合法养殖场进货的，可以
在市场上正常售卖。

据了解，我国正规养殖场的鳄鱼，通过检
验检疫是可以进行销售和食用的。我国目前
最大的鳄鱼养殖基地是广州市番禺鳄鱼养殖
场，该养殖场占地近70公顷，拥有湾鳄、南美
短吻鳄等鳄鱼近10万条。我国市场上出售的
鳄鱼基本来自广东。

记者 朱立奇 毛雷君

包先生在东部新城上班，之前他住在鄞
州中心区，距离公司有点远。他就想着能在
单位附近购买一套住房。2017年，他看到
印象湖滨开盘的消息，经过一番考察和了
解，决定购买一套公寓房，用于居住。

“当时看中这个楼盘一是因为距离公司
近，可以节约上下班时间，二是看中楼盘的
商业配套。因为这里有东部新城的印象城，
我觉得以后购物、娱乐还是很方便的。”包先
生告诉记者，当时他首付100多万元，其他
是通过银行按揭来支付购房款的。

“当时，合同约定的是 2018 年 9月交
房。”可是让包先生感到诧异的是，当年的9
月份，他接到了开发商发来的一份书面通

知，表示要推迟交房。包先生马上和开发商
接触，希望明确交房时间，但是对方没有给
予明确时间表。于是在2018年11月，包先
生递交退房申请，并且要求按照合同约定给
予违约金和赔偿。“但是对方一直在推脱，从
2018年年底一直拖到了2019年过年还是没
有明确答复。”包先生在2月份的时候，和开
发商协商，到网上进行了注销备案。包先生
告诉记者，当时开发商表示3月底之前会把
退款以及违约金打到他的卡里，可是到了4
月份，还是没有动静。这下子，包先生坐不
住了。他告诉记者，4月1日当天，也有几十
名业主到售楼处现场讨要说法，询问什么时
候交房。

印象湖滨约定印象湖滨约定
去年去年99月交付月交付
但至今未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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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广场某海鲜餐厅门口有3条活鳄鱼
记者调查发现它们有正规来源可以售卖

餐厅门口的活鳄鱼。 记者 朱立奇 摄

位于宁波国家高新区的印象湖滨小区是
40年产权的高层住宅楼，于2017年开盘，合
同约定为2018年9月交付。如今距离合同约
定的交房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开发商却迟迟
没有动静。这让一部分业主感到很迷惑，纷纷
前去询问情况，有的甚至直接提出退房要求。

记者昨天来到该楼盘的售楼处了解情
况。记者在现场看到，楼盘的主体结构已经
完成建设，周边的商业配套也已经基本完
成，自动扶梯都安装好了。但是现场还是比
较凌乱，不少建筑垃圾堆放比较随意，绿化
也没有完成，看起来停止施工有一段时间
了。售楼处门口还有楼盘和印象城战略合
作的大幅广告。

该楼盘的开发商宁波意创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先生表示，按照合同
约定，他们确实应该在去年9月份交房。但
是由于之前楼盘商业配套布局规划发生变
更，他们提交了申请，重新对商业配套用房
进行改造，所以就拖延了一些时间。

“我们之前打算的是邻里商业中心的模
式，后来觉得还是室内商场的模式比较适合，
所以就进行了规划变更，增加了建设成本和
时间成本。”张先生告诉记者，目前主体建筑
都已经完成，只是在等待有关部门的验收。

记者询问验收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有没
有交房时间表，张先生表示目前没有交房时
间表，一切要以相关部门验收结果为准。

至于包先生所说的业主集体维权事情，
张先生说确实有40多个业主来沟通过。“经
过解释，我们和大多数业主达成了共同意

见。他们给我们充分的时间交房，当然，按
照合同约定，他们的损失我们会进行赔偿。”
张先生明确告诉记者，确实有业主要求退
房，但是总数并不多，不超过10人。

“我们是外资企业，总部在香港。包先
生的诉求我们已经通过流程上报了总部，也
同意给他们退房。但是流程走的时间长了
一点，加上中间有个过年的假期，所以现在
还没有到款。”张先生说，3月底他们和要求
退房的业主进行了面对面接触，要求他们签
订一个补充协议，只要业主签字确认，可以
在60个工作日之内实现退款到账。

但是包先生表示，这个事情完全是开发
商单方违约，而且时间拖了那么久，就是不
见款。“开发商让我们签一份退房申请，且只
退10%违约金，我们要求按照合同来执行和
赔付（按照合同约定，自买受方提交退房申
请之日起90天内须退款并支付10%违约金，
并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赔付延期
交付天数利息），另外备注合同里约定，自买
受人网上备案注销完成后15天，卖受人必
须付清所有退款款项。”这是包先生和其他
几位要求退房业主的想法。

本报还将继续关注事态的进展。
记者 毛雷君

开发商表示 规划变更 交房没有时间表

业主投诉 逾期半年多没交房 要求退房1

2


